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

（农业部第72号）
　（经2006年10月26日农业部第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2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的安全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联合收割机，是指各类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和悬挂式联合收割机。 

拥有、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的安全监理工作。

直辖市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联合收割机登记和驾驶证核发等工作。

县级农机监理机构承办联合收割机登记申请的受理、联合收割机检验及驾驶证申请的受理、审查和考试等具体工作。 

第四条　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遵循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加强联合收割机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对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及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3第二章　登记注册
第六条　联合收割机应当经农机监理机构登记并领取号牌、行驶证后，方可投入使用。 

联合收割机登记机型分为： 

（一）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二）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悬挂式联合收割机配套的拖拉机已领有号牌、行驶证的，持有效的拖拉机号牌、行驶证准予投入使用。

第七条　初次申领联合收割机号牌、行驶证的，应当取得农机监理机构的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联合收割机的安全技术检验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第八条　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应当向住所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提交下列材料： 

（一）联合收割机登记申请表； 

（二）所有人身份证明； 

（三）联合收割机来历凭证； 

（四）产品合格证明； 

（五）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确认联合收割机的类型、厂牌型号、颜色、发动机号码、机身号码，核对发动机号码和机身号码的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符合条件的，核发联合收割机号牌和行驶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一）改变机身颜色的； 

（二）更换发动机的； 

（三）因质量有问题，制造厂更换整机的。

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联合收割机变更登记申请表； 

（二）所有人身份证明； 

（三）行驶证； 

（四）更换的发动机或者整机的来历凭证，以及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查验相关证明，收回原行驶证，重新核发行驶证。 

第十条　联合收割机所有人住所迁出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域的，应当向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行驶证和身份证明。迁出地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核发临时行驶号牌，收回原号牌、行驶证，将档案密封交所有人。 

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应当携带档案，于90日内到迁入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转入，并提交身份证明，交验联合收割机。迁入地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 

第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向登记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转移登记，交验联合收割机，提交以下材料：

（一）联合收割机转移登记申请表；

（二）所有人身份证明；

（三）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四）行驶证。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办理转移手续。转移后的联合收割机所有人住所在原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内的，收回原行驶证，核发新行驶证；转移后的联合收割机所有人住所不在原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内的，按照本规定第十条办理。 

第十二条　联合收割机报废或者灭失的，应当向登记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提交身份证明，并交回号牌、行驶证。无法交回号牌、行驶证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公告作废。

第十三条　登记的联合收割机应当每年进行1次安全技术检验。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联合收割机行驶证上签注检验合格记录。 

联合收割机因故不能在登记地检验的，所有人可以向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委托检验。 

未参加年度检验或者年度检验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不得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号牌、行驶证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申请补领、换领的，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提交申请表、身份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 

经审查，属于补发、换发号牌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补、换发；属于补发、换发行驶证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日内补、换发。 

办理补发、换发联合收割机号牌期间，应当给所有人核发临时行驶号牌。补发、换发联合收割机号牌或者行驶证后，应当收回未灭失、丢失或者损坏的号牌或者行驶证。 

第十五条　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联合收割机登记等相关业务。代理人申请时，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所有人与代理人共同签字的申请表。

4第三章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第十六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应当经农机监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准予驾驶的机型分为： 

（一）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代号为“R”； 

（二）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代号为“S”； 

（三）悬挂式联合收割机,代号为“T”。 

第十七条　申请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年龄：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二）身高：不低于150厘米； 

（三）视力：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 

（四）辨色力：无红绿色盲； 

（五）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 

（六）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 

（七）下肢：运动功能正常，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 

（八）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一）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 

（二）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 

（三）吊销拖拉机或者机动车驾驶证未满2年的； 

（四）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被吊销拖拉机或者机动车驾驶证的； 

（五）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3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初次申领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应当向户籍地或者暂住地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表； 

（二）身份证明； 

（三）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 

第二十条　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应当向所持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提交第十九条规定的材料及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第二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考试科目分为： 

（一）科目一：理论知识考试； 

（二）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 

（三）科目三：田间（模拟）作业驾驶技能考试；

（四）科目四：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考试科目内容和合格标准全国统一。其中，科目一考试题库的结构和基本题型由农业部制定，省级农机监理机构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试题库。 

第二十二条　农机监理机构对符合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条件的，在申请人预约后30日内安排考试。考试顺序按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依次进行，前一科目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后一科目考试。 

第二十三条　初次申请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3日内核发驾驶技能准考证明。 

驾驶技能准考证明的有效期为2年。申领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考试。 

第二十四条　每个科目考试一次，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的，本科目考试终止，申请人可以重新申请考试，但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考试日期应当在10日后预约。 

驾驶技能准考证明有效期内，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有效。

第二十五条　申请增加准驾机型驾驶技能考试项目： 

（一）持有准驾大中型拖拉机驾驶证申请增驾方向盘自走式或者悬挂式联合收割机的，考试项目为科目三； 

（二）持有准驾悬挂式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增驾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考试项目为科目三；

（三）持有准驾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手扶式拖拉机或者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增驾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考试项目为科目二、三； 

（四）持有准驾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手扶式拖拉机或者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增驾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考试项目为科目二、三、四； 

增驾的考试方法和评分标准与初考相同。 

初次申领或者申请增驾悬挂式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应当取得大中型拖拉机驾驶证。 

第二十六条　考试成绩应当由考试员签名，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考试不合格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考试舞弊的，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已经通过考试的其他科目成绩无效。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全部考试科目合格后，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5日内核发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准予增加准驾机型的，应当收回原驾驶证。 

第二十九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驾驶人应当于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向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提交以下材料，申请换证： 

（一）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表； 

（二）身份证明； 

（三）驾驶证； 

（四）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对驾驶证进行审验，合格的，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予以换发；不予换发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驾驶人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应当每年进行1次身体检查，按照驾驶证初次领取月的日期，30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身体条件合格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签注驾驶证。

第三十一条　驾驶人户籍迁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的，应当向迁入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驾驶人在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以外居住的，可以向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 

申请换证时，申请人应当向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提取档案资料，转送换证地农机监理机构，并提交申请表、身份证明和驾驶证。 

第三十二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记载的内容变化、损毁无法辨认或者遗失的，应当申请换发或者补发驾驶证。申请时，应当提交申请表和身份证明；遗失的，还应当提交遗失的书面声明。 

农机监理机构经对驾驶人的违章和事故情况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在3日内换发驾驶证，并收回原驾驶证。 

第三十三条　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注销其驾驶证： 

（一）申请注销的； 

（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的； 

（三）死亡的； 

（四）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五）驾驶证有效期超过1年以上未换证的； 

（六）年龄在60周岁以上，2年内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 

（七）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 

（八）驾驶证依法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的。 

有前款情形之一，未收回驾驶证的，应当公告驾驶证作废。

5第四章　作业安全

第三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号牌应当分别安装在联合收割机前、后端明显位置。 

第三十五条　联合收割机的传动和危险部位应有牢固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并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三十六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室不得超员，不得放置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与作业有关的人员必须乘坐在规定的位置。 

第三十七条　联合收割机启动前，应当将变速杆、动力输出轴操纵手柄置于空挡位置；起步时，应当鸣号或者发出信号，提醒有关作业人员注意安全。 

第三十八条　联合收割机上、下坡不得曲线行驶、急转弯和横坡掉头；下陡坡不得空挡、熄火或分离离合器滑行；必须在坡路停留时，应当采取可靠的防滑措施。 

第三十九条　联合收割机应当在停机或切断动力后保养、清除杂物和排除故障。禁止在排除故障时起动发动机或接合动力挡。禁止在未停机时直接将手伸入出粮口或排草口排除堵塞。 

第四十条　联合收割机应当配备有效的消防器材，夜间作业照明设备应当齐全有效。 

联合收割机作业区严禁烟火。检查和添加燃油及排除故障时，不得用明火照明。 

第四十一条　与悬挂式联合收割机配套的拖拉机作业时，发动机排气管应当安装火星收集器，并按规定清理积炭。

第四十二条　联合收割机在道路行驶或转移时，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并将左、右制动板锁住，收割台提升到最高位置并予以锁定，不得在起伏不平的路上高速行驶。 

第四十三条　联合收割机不得牵引其他机械，不得用集草箱运载货物。 

第四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停机后，应当切断作业离合器，锁定停车制动装置，收割台放到可靠的支承物上。

第四十五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携带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联合收割机； 

（二）转借、涂改或伪造驾驶证和行驶证； 

（三）将联合收割机交由未取得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或者驾驶证准驾机型不相符合的人驾驶； 

（四）驾驶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 

（五）饮酒后驾驶联合收割机；

（六）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机件失效的联合收割机； 

（七）在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品、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或过度疲劳时驾驶联合收割机； 

（八）驾驶联合收割机时离开驾驶室； 

（九）在作业区内躺卧或搭载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上机作业； 

（十）其他违反联合收割机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对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免费发放跨区作业证。

6第五章　事故处理

第四十七条　联合收割机在作业、转移过程中或者停放时，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故，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及时处理。 

联合收割机发生交通事故，农机监理机构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第四十八条　发生联合收割机事故，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应当立即停机，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农机监理机构。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作业地点的其他人员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九条　农机监理机构接到联合收割机事故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农机监理人员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并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暂行登记保存，但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 

第五十条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依据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及时制作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第五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 

发生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 

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可以在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农机监理机构提出书面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农机监理机构调解的期限为10日。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经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7第六章　罚　则

第五十三条　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并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一）未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驾驶的； 

（二）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 

（三）不按规定办理变更、转移、注销登记和补换牌证的； 

（四）联合收割机运转时，驾驶人离开驾驶室的； 

（五）在作业区内躺卧或者搭载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上机作业的。 

第五十四条　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的； 

（二）驾驶机型与准驾机型不符的； 

（三）饮酒后驾驶的； 

（四）驾驶室超员或者放置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的； 

（五）与作业有关的人员不按规定乘坐的；

（六）用联合收割机牵引其他机械，或者用集草箱运载货物的。 

第五十五条　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涂改、伪造或者失效的牌证同时予以收缴： 

（一）驾驶未经登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的； 

（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三）使用涂改、伪造及失效牌证的； 

（四）醉酒后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第五十六条　农机监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8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联合收割机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式样和规格按农业行业标准执行。驾驶技能准考证明、相关表格的式样和规格由农业部规定。 

联合收割机行驶证和驾驶证应当使用计算机管理系统核发、打印。 

第五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1999年4月30日农业部发布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农业部令第10号）同时废止。

